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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

信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（2024 版）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完善专利快速预审管理工作机制，提升专利

快速预审信用度，促进专利快速预审工作高质量发展，依据

《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信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黑

知规〔2022〕1 号）、《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

速预审备案主体管理办法（2024 版）》《黑龙江省知识产权

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代理机构管理办法（2024 版）》等文

件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

（以下简称“保护中心”）有备案或注册资格的备案主体和

代理机构。

第三条 保护中心对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实施信用分级

分类动态管理，开展信用承诺、信用评价、守信激励、失信

惩戒、信用修复等工作。

第四条 分类管理是指保护中心对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

两类主体实施信用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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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分级管理是指保护中心根据备案主体和代理机

构的信用信息、预审申请量、预审合格率等对其进行分级管

理，精准配置预审资源，优化专利预审服务。

第二章 分级分类评定规则

第六条 保护中心每年开展一次分级评定工作。

第七条 保护中心对备案主体的信用分级评定规则如下：

（一）符合以下条件评为“A”级：

1.荣获过中国专利奖、黑龙江省专利奖的；

2.产业龙头企业、上市企业、上市后备企业和成长性较

好的科创型企业；

3.获得过《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促进高质量发展企业奖补

政策实施细则》所规定奖补的；

4.黑龙江省制造业单项冠军、隐形冠军、专精特新“小

巨人”的；

5.属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、重大专项以及重点研发计划

等项目的；

6.属于黑龙江省支柱产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“4567”

现代产业体系或前景较好的未来产业领域，包括航空航天、

高端装备制造、数字经济、生物经济、冰雪经济、创意设计

等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或设计的的；

7.属于重大科技攻关项目、承担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

略产业等的关键核心技术或设计的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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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其他对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

关键核心技术或设计的；

9.全年预审案件申请量排名前 30%的；

10.全年预审案件合格率 70%以上的。

（二）符合以下条件评为“B”级：

1.一年内出现《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

审备案主体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第十二条条款中任一情况被

提醒过一次以上的；

2.全年预审案件申请量排名后 70%的;

3.全年预审案件合格率 50%-70%的。

（三）符合以下条件评为“C”级：

1.违反《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信用管理规定

（试行）》第六条中任一款被列为失信行为的；

2.一年内出现《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

审备案主体管理办法（2024 版）》第十三条中的情况被暂停

的；

3.全年预审案件申请量为零的;

4.全年预审案件合格率 50%以下的。

第八条 保护中心对代理机构的信用分级评定规则如下：

（一）符合以下条件评为“A”级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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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按照《专利代理信用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评价,

在“全国专利代理信息公示平台”中被评为“A+”和“A”

级的专利代理机构的；

2.一年内提交到保护中心的专利预审案件无涉嫌非正

常专利申请行为的；

3.全年预审案件申请量排名前 30%的；

4.全年预审案件合格率占 70%以上的。

（二）符合以下条件评为“B”级：

1.按照《专利代理信用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评价,

在“全国专利代理信息公示平台”中被评为“B”级的专利

代理机构的；

2.一年内出现《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

审代理机构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第十二条条款中任一情况被

提醒过一次以上的；

3.全年预审案件申请量排名后 70%的；

4.全年预审案件合格率占 50%-70%的。

（三）符合以下条件评为“C”级：

1.按照《专利代理信用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评价,

在“全国专利代理信息公示平台”中被评为“C”级的专利

代理机构的；



— 7—

2.一年内出现《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

审代理机构管理办法（2024 版）》第十二条中的情况被暂停

的；

3.一年内提交到保护中心的专利预审案件有 1件以上涉

嫌非正常专利申请的。

第三章 分类分级管理措施

第九条 保护中心建立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信用管理联

动机制，根据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信用状况，实施分级分类

服务和监管。

第十条 对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专利预审分级管理如下：

（一）对于被评定为“A”级的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，

保护中心将优先不限量受理预审案件。

（二）对于被评定为“B”级的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，

保护中心将限量受理预审案件。

（三）对于被评定为“C”级的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，

保护中心将暂停半年预审服务。

第十一条 保护中心将根据上一年度的分级评定结果，

合理调配预审资源，为真正高价值、有创新、有迫切需求的

备案主体和诚信度高、服务质量好的代理机构提供高质量服

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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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对于暂停预审服务的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，

应当及时进行整改。暂停期满后，可向保护中心提出书面恢

复申请。保护中心视整改情况确定是否恢复专利预审服务。

第十三条 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在分级分类评定和管理工

作中应当依法保护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的合法权益，对工作

中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等，依法承担保密责任。

第十四条 保护中心对作出暂停处理的备案主体或代理

机构，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相关单位。相关单位有异议的，

可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向保护中心提出异议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保护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黑龙江省知

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分类分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同时废止。


